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免试硕士研究生推荐办法修订》《关

于做好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

通知》（教务通知（2022）第 134 号）《孙越崎学院免试研究

生推荐管理办法》（越崎〔2019〕8 号）文件精神，结合孙越

崎学院实际，特制定我院关于推荐 2023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院推

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张绍良 

副组长：吴从新 

成  员：朱航辉、仲红岚、高静、赵帆、蒋林栖 

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学院推荐免试研究

生工作实施细则、组织学生报名、审查推免生资格以及确定

推荐免试研究生名单等工作。 

二、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基本条件 

1. 思想品德好，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

发展素质测评成绩前三年总分不低于 60 分。 

2. 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按照孙越崎学院的

培养计划，取得已修读课程的全部学分，每门课程（通识教

育公选课和辅修课程除外）学分绩点在 1.00 及以上，且其平

均学分绩点在 3.00 及以上；课程第一次考核（课程结束时的



 

 

考核）不及格门次不超过 2 门；英语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

四级（标准分 425 分及以上）或雅思（IELTS）平均成绩 6.0

分及以上或托福（TOEFL）成绩 70 分以上。 

3. 拥有创新精神，前三年累计获得创新学分 10 个。创

新学分计算办法参照《孙越崎学院学生创新学分认定办法》

（矿大越崎〔2021〕4 号）。 

4. 身体健康，达到研究生入学体检标准。 

5.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因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

成果受到纪律处分,无受其他处分尚未解除的情况。 

三、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名额及排序原则 

1. 本研一贯制学生满足本办法第二项推荐免试硕士研

究生基本条件后可获得我校本硕博连读、本科直博优秀学生

的推荐资格。 

2. 完全学分制学生推荐免试名额为 18 名。根据完全学

分制学生前三学年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综合成绩计算方法为： 

综合成绩=前三年课程加权平均成绩×0.75+（创新学分分值-10）×0.25 

其中，课程加权成绩的核算范围，依据学校相关制度执

行。创新学分计算按照《孙越崎学院创新学分认定办法》（矿

大越崎〔2021〕4 号）文件执行。如综合成绩排序相同者，

按《工科数学分析》加权平均成绩排序。再有排序相同者，

按照创新学分分值排序。 

四、推荐工作注意事项及时间要求 

1.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中国矿业大学推荐免试硕

士研究生资格申请表》（附件 1）、《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选



 

 

拔本硕博连读-本科直博优秀学生基本情况表》（附件 2，越

崎特色班填写），《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基本

情况表及数据库》（附件 3，越崎实验班填写），成绩单电子

档（成绩单须为 pdf 格式，以”身份证 -姓名”命名，如

“320********** 王**.pdf））9 月 16 日（周五）上午 12:00

前将电子版打包发送至 syqxy@cumt.edu.cn(文件名：**学生-

推免)。 

2. 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根据推荐条

件分别进行资格审查，于 9 月 19 日（周一）前确定符合推

荐免试研究生条件的推免资格名单，经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签字后报教务部，由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

方可取得推荐资格。 

3. 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的学生，根据接收单位要求参加

报名复试工作。申请校外免试研究生落选，或放弃免试研究

生的，其免试资格自然取消，学院不得更换推荐名单。 

4. 对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有学术不端行为或其他影

响推免工作公平公正的学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推免资格。

已入学的，将取消学籍，并由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招生考

试机构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五、被确定为推荐免试研究生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取消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 

1. 受到刑事或行政处分者。 

2. 修读的课程（通识教育公选课和辅修课程除外）出现

不及格者。 



 

 

3. 专业综合能力训练（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成绩达

不到“良好”者。 

4. 违反考试纪律、具有作弊行为者。 

5. 其他违背推荐条件者。 

六、咨询、监督与申诉渠道 

教务部：电话：83590146，邮箱：xjfw@cumt.edu.cn。 

监察处：电话：83590270，邮箱：jianchachu@cumt.edu.cn。 

孙越崎学院：电话：83592909，邮箱：syqxy@cumt.edu.cn。 

七、其他 

1.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做好 2023 年推荐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和《中国矿业大

学免试硕士研究生推荐办法》执行。 

2. 本实施细则由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 

1. 中国矿业大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申请表 

2.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选拔本硕博连读、本科直博优秀

学生基本情况表（越崎特色班） 

3.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基本情况表及

数据库（越崎实验班） 

孙越崎学院    

2022 年 9 月 14 日 

 


